
江津府办发〔2025〕51号


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江津区红薯产业发展规划（2024－2027年）》（修订稿）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监管规定，加强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性，对《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江津区红薯产业发展规划（2024－2027年）的通知》（江津府办发〔2024〕23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江津府办发〔2024〕23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10月13日　　　　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3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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